	機密等級變更與解密處理流程圖

	








發文





通知單函發有關單位


副本請副知秘書室(文書科)憑辦





陳核





      國家機密





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准





     一般公務機密





陳請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准





2.填寫變更或註銷通知單


(請至公文系統創簽/創稿區點選)





填寫變更或註銷意見表


(置秘書室網頁→表單下載→文書科表格區；若為線上公文，建議以「會簽附件」附加於主文，一併陳核)





承辦單位審查檢討





他機關建議








